2009遠東藝文季-書寫部落格大賽 比賽辦法
一、活動宗旨：
本活動的主要目的在藉由時下年輕人最in的部落格文化，透過書寫過程，展現個人特質、讓創意加值。以不同角度觀點，紀錄生活週遭事物、抒發感想，並經廣大部落族群的點閱與回應的力量，讓書寫過程獲得廣大迴響，進而將創意廣泛揮灑，使文化創意根植於與會者。

二、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承辦單位：藝文中心

三、參加對象：

1.除主辦及承辦單位之教職員工外，凡為遠東科技大學之教職員工及日夜間部在學學生（含延修生）皆可參加。
2.參賽組別：

(1)個體戶組：符合上述『1』項資格之個人

(2)米克思Mix組（團體組）：符合上述『(1)』項資格之2~5人團體。(可教職員工與學生共同組隊參加)
(3)玩遊系組：以本校系所或班級為單位參與競賽（各系需至少推派一組參賽）。
四、競賽範圍：

1.個體戶組、米克思Mix組：以遠東科技大學之教職員工及日夜間部在學學生個人建立之部落格經營內容為競賽，部落格的內容需具主題性，可依下列幾點進行參考，內容不得違背善良風俗或具負面訊息：
(1)生活體驗：針對生活發生之大小事進行感想抒發，如88水災有感

(2)人文文化：針對人物，例如盧廣仲、小S，身邊同學等

(3)景觀遊覽：針對特殊景觀介紹，如安平古堡、赤崁樓等

(4)活動參與：針對特定之活動，如參加蘭雨節、咖啡季等

(5)美食饗宴：針對特殊小吃或美食，如阿給、鼎邊銼、棺材板等

(6)其他：不違背善良風俗均可發揮，但緊扣該文章分類主題為主
2.玩遊系組：內容以班級或系所特色、班務或系務經營與學生互動交流等相關內容為主，能帶給班級及系上凝聚向心力之效。

五、比賽規則：
1.從報名日起，參賽者需自行於各網路平台建立部落格，撰寫圖文或影音內容之文章需達二十篇及以上；若已有部落格經營者，可用原部落格參賽（但須在報名單中註明）。
2.本競賽鼓勵參賽者親自去實踐個人書寫的精神，實際調查與參與紀錄發揮特色文化創意，因此參賽者禁止節錄其他網站圖文、影像與影音資料，部落格書寫內容必須為參賽者於競賽期間親自取得之第一手資料與報導。
說明：
1.參賽作品不得有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其他法令之情事，如有違反，將註銷其資格。

2.參加比賽之作品經錄取後，主辦單位將有公開其部落格作為宣導之權利。

3.得獎者可能需配合參加成果發表會，屆時將由主辦單位安排。

4.本活動將由藝文中心部落格提供最新相關訊息，並歡迎反映問題。
5.競賽辦法若有未盡之處，主辦單位將另行公告與更正。

五、報名事項及時程：

1.報名日期：98/10/01/至98/10/23/截止。
2.98/10/24資格審。

3.98/10/26公佈確定參賽名單。
4.初審文章上傳時間：98/10/26/~99/01/08當天24：00止。
5.初審日期：99/01/09~99/01/15。
6.決審入圍名單：99/01/16公佈於活動網站。
7.決審文章上傳時間：99/01/18~99/03/05當天24：00止。
8.頒獎日期：於98學年第二學期阿勃勒文學季音樂會活動當天頒獎。
其他報名注意事項：
1.98/10/01~98/10/23間下載報名表並填寫報名資料，回傳至feuartcenter@gmail.com或親自至通識中心報名（承辦人員：黃筱倩）。
2.若以寄電子信箱為方式之參賽者，本中心將在收件之兩個工作日內，回傳已收到報名表之確認信。若無收到，請再補寄或電洽藝文中心06-5979566#7504 .黃筱倩
六、評審方式：
本次競賽將分為資格審、入圍初審及決選三個階段。

（一）審查階段

1.資格審（98/10/24）：
參賽者報名後，將由主辦單位就報名資格與內容做確認，並即以電子郵件通知參賽者審核結果。

2.入圍初審：
(1)初審資格：含圖文之文章篇數須達20篇含以上，篇數及瀏覽人數採計至99/01/08日天24：00結束。
(2)99/01/09由校內相關領域老師進行評選（評審名單另期公佈），評審時間為期7天，評審結果於99/01/18公佈入圍名單（各組前10名），名單亦有可能不足額。入圍者除公佈在網站(中心網頁、活動部落格)外，並將以Email另行通知。
3.決審：
(1)由各組前10名參加決審，決審內容（含圖文之文章篇數）及瀏覽人數採計至99/03/05日當天24：00止，篇數至少20篇。
(2)評審團將由校內外所組成之專家團體（評審名單另期公佈）就入圍之部落格內容進行評審，遴選出最後得獎者；評審期為10個工作天，並於98/3/22當天公佈得獎名單。
（二）審查標準

1.個體戶組：(內容豐富度30%
(主題鮮明度20%

(個人特色20%

(版面設計10%

(附加功能之運用10%

(其他10%
2.米克思組：(內容豐富度30%

(主題鮮明度20%

(團體互動呈現20%

(版面設計10%

(附加功能之運用10%

(其他10%
3.玩遊系組：(班務或系務特色呈現與經營30%

(班級或系所活動記錄20%
(師生參與度20%

(班級或系所師生交流平台之運用度20%

(其他10%

（三）參賽獎品

1.各組由決審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二名；入圍前十名（非上述得獎者），將獲本屆藝術季活動限量紀念品及入圍獎狀一只。

2.參賽獎項內容：
(1)入圍初審：各組採計前十名

(個體戶組：入圍各組藝文季紀念T恤一件
(米克思組：入圍各組梅醋禮盒一組

(玩遊系組：入圍各組智慧型花器1個
(2)決審入圍：各組選出前三名及佳作

	
	個體戶組
	米克思組
	玩遊系組

	第一名/一名（組）
	3000元獎金/人
	5000元獎金/組
	10000元獎金/組

	第二名/一名（組）
	2000元獎金/人
	3000元獎金/組
	5000元獎金/組

	第三名/一名（組）
	1000元獎金/人
	2000元獎金/組
	3000元獎金/組

	佳作/二名（組）
	隨身碟1支/人
	隨身碟1支/人
	隨身碟5支/組


若參賽人數過少或未達入選標準，各獎項得從缺或減少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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